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53764 号）的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53764 号）的

要求，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栖霞建设”、“上市公司”或“公

司”）会同各中介机构对审核意见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分析，并就相关问题出具

了本回复。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请贵会予以审核。 

 

 

反馈意见 1. 反馈回复材料显示，本次交易为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方式购买栖霞集团持有的 370,575,111 股河北银行股权，约占河北银行股权的

7.41%。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河北银行少数股权作为本次交易的标的是否

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五）项、第四十三条第一

款第（四）项的相关规定。2）所购买资产与上市公司现有主营业务是否存在协

同效应。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公司回复： 

1、栖霞集团持有的 370,575,111 股河北银行股份作为本次交易的标的符合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五）项、第四十三条第一款

第（四）项的相关规定。 

（1）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五）项的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为栖霞建设发行股份购买栖霞集团持有的 370,575,111 股河北银行

股份。河北银行作为河北省内规模最大的城市商业银行，发展前景良好，具有较



 

强的持续盈利能力。本次交易完成后，栖霞建设将成为河北银行的第二大股东，

将持有河北银行 11.12%的股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栖霞建设对河

北银行的股权投资将采用权益法核算。 

根据中汇出具的中汇会审[2015]0271 号《栖霞建设 2014 年度审计报告》和

中汇会阅[2015]3856 号《备考审阅报告》以及栖霞建设 2015 年 1-8 月财务报表，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变化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8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交易前 交易后 增长率 交易前 交易后 增长率 

资产总额 1,392,527.70 1,567,209.40 12.54% 1,463,752.92 1,621,296.49 10.76% 

负债总额 1,023,924.15 1,024,824.15 0.09% 1,089,217.50 1,090,117.50 0.08% 

所有者权益 368,603.55 542,385.25 47.15% 374,535.42 531,179.00 41.82%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 
355,326.50 529,108.20 48.91% 360,998.08 517,641.65 43.39% 

合并报表资产负

债率 
73.53% 65.39% -11.07% 74.41% 67.24% -9.64% 

流动比率 1.74 1.74 -0.13% 1.65 1.65 -0.11% 

每股净资产（元） 3.51 4.07 15.95% 3.57 3.99 11.76% 

项目 
2015 年 1-8 月 2014 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 增长率 交易前 交易后 增长率 

营业总收入 343,526.44 343,526.44 - 284,861.31 284,861.31 - 

销售毛利率 14.31% 14.31% - 15.07% 15.07% - 

营业利润 12,756.05 29,894.18 134.35% 7,792.47 26,936.04 245.67% 

利润总额 12,638.63 29,776.76 135.60% 7,676.42 26,819.99 249.38% 

净利润 9,521.96 26,660.09 179.99% 1,239.79 20,383.36 1,544.10%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9,782.25 26,920.38 175.20% 1,291.46 20,435.03 1,482.32% 

基本每股收益

（元） 
0.0932 0.2020 116.86% 0.0123 0.1534 1,146.91% 

注：2015 年 1-8 月数据未经审计。 

上表数据显示，2014 年度备考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分别比交易前增长了 245.67%、249.38%和 1,482.32%，2015 年 1-8 月备

考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比交易前增长了

134.35%、135.60%和 175.20%，可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将明显提



 

高。另外，最近两年及一期，上市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1.72 亿元、0.13 亿元和 0.98 亿元，存在一定经营波动性；而本次交易后，2014

年度和 2015 年 1-8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将分别为 2.04 亿元和 2.69 亿

元，备考净利润的波动明显变小，表明本次交易对房地产业务盈利周期性波动具

有良好的平滑作用，上市公司业绩波动性将得到有效降低，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

险能力将得到有效提升。因此，本次交易将提高上市公司的综合实力和整体竞争

力，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 

本次交易为栖霞建设发行股份购买栖霞集团持有的 370,575,111 股河北银行

股份，并不涉及业务整合。根据中汇出具的中汇会阅[2015]3856 号《备考审阅报

告》，假设本次拟购买标的资产的交易于 2014 年 1 月 1 日完成，交易后公司主要

资产及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项目 
2015 年 8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货币资金 244,157.72 15.58% 163,191.51 10.07%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4,120.47 0.26% - - 

应收账款 882.72 0.06% 792.53 0.05% 

预付款项 41,283.01 2.63% 55,723.61 3.44% 

应收利息 85.00 0.01% 28.13 0.00% 

其他应收款 9,536.97 0.61% 24,973.24 1.54% 

应收股利 22.54 0.00% - - 

存货 895,113.50 57.12% 1,037,882.53 64.02% 

其他流动资产 17,923.38 1.14% 19,738.60 1.22% 

流动资产合计 1,213,125.32 77.41% 1,302,330.15 80.33%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12,896.74 0.82% 8,057.64 0.5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85,796.77 5.47% 74,302.34 4.58% 

持有至到期投资 700.00 0.04% 700.00 0.04% 

长期股权投资 203,808.77 13.00% 186,723.74 11.52% 

投资性房地产 39,299.91 2.51% 37,725.59 2.33% 

固定资产 1,999.80 0.13% 2,211.02 0.14% 



 

无形资产 38.82 0.00% 52.08 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9,543.27 0.61% 9,193.94 0.57% 

非流动资产合计 354,084.09 22.59% 318,966.35 19.67% 

资产总计 1,567,209.40 100.00% 1,621,296.49 100.00% 

本次重组后，存货、货币资金、长期股权投资在上市公司资产总额（截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中的占比分别为 57.12%、15.58%、13.00%，其中，存货主

要为在建及已完工的住宅产品，货币资金为用于参与土地竞拍、增加土地储备的

所需资金。因此，上市公司依然以房地产为主业，本次交易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

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

市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符合《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 

（2）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相关

规定 

①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清晰 

本次交易标的为栖霞集团持有的河北银行 370,575,111 股股份。经核查，截

至本回复出具日，标的股权不存在股权质押等限制其股权转让的情形，也不存在

任何可能导致标的股权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征用或限制转让

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栖霞集团拥有标的股

权的完整权利，不存在禁止或限制转让的情形。 

此外，栖霞集团已出具《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交易资产权属状况

的承诺函》，承诺“截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本公司持有的河北银行股权不存在出

资瑕疵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不存在质押、冻结、司法拍卖、受托持股、设

置信托或其他股东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该等股权亦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司

法强制执行等争议事项或者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权属

状况清晰，过户或转移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②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经营性资产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栖霞集团持有的河北银行 370,575,111 股股份，占本次

交易评估基准日河北银行总股本的 8.78%。《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均没有

对经营性资产作出明确定义，参考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编著的注册会计师考试全

国统一教材《财务成本管理》对经营资产的释义：“长期权益性投资是对其他企

业经营活动的投资，因此属于经营性资产。购买长期股权就是间接购买另一个企

业的资产。”因此本次交易标的股权为经营性资产。 

再者，由于河北银行经营及盈利情况稳定，本次交易将增加栖霞建设经常性

大额营业利润。根据中汇会阅[2015]3856 号《备考审阅报告》，本次交易后，栖

霞建设 2014 年度及 2015 年 1-8 月营业利润将分别增长 245.67%和 134.35%，该

项经营性资产可以明显提高上市公司的经常性大额营业利润。 

此外，由于银行业的监管限制，不存在能够收购城市商业银行控股权的情形。

《中国银监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单个境外

金融机构及被其控制或共同控制的关联方作为发起人或战略投资者向单个中资

商业银行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 20%，多个境外金融机构及被其控制或共同控制

的关联方作为发起人或战略投资者投资入股比例合计不得超过 25%。”因此城市

商业银行均无控股股东，因而不存在能够收购城市商业银行控股权的情形。2014

年 4 月，经中国证监会核准，鲁银投资实施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也仅收购

了莱商银行 4.98%的股权。 

③本次交易能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标的资产权属转移手续 

本次交易双方已在于 2015 年 11 月 27 日签订的《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中约定，栖霞集团应于该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个工作

日内，依据该协议办理完毕将标的股权过户登记至栖霞建设名下的手续，栖霞建

设应当配合提供或出具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所需的全部申请文件。 

综上所述，栖霞建设发行股份所购买的资产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并能

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

第（四）项的规定。 

2、标的资产与上市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存在协同效应 



 

栖霞建设隶属于房地产开发行业，拥有国家一级房地产开发资质，主要从事

房地产开发经营、租赁及物业管理业务；标的公司河北银行是全国首批五家城市

合作银行试点之一，也是目前河北省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城市商业银行。标的

资产对应的银行业与栖霞建设目前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分属不同行业，存在

一定的协同效应： 

（1）业务协同 

目前栖霞建设还未在河北银行的营业地区开展业务，河北银行也未在栖霞建

设的经营地区开展业务。本次交易可以使栖霞建设与河北银行成为更加紧密的战

略合作伙伴，为将来双方在对方业务所在区域拓展业务打下坚实的基础。 

（2）经营协同 

房地产行业作为资本密集型行业，长期以来，房地产企业的快速发展与银行

的资金支持关系密切，房地产企业与银行保持良好关系有利于房地产企业以较低

的成本获得银行更长期、更高额度的贷款用于土地储备和房地产开发等经营活

动。同时，栖霞建设持有的河北银行股权具有较强的融资能力。栖霞建设与河北

银行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为两者的协同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3）客户协同 

在未来实现异地开展业务后，栖霞建设参股河北银行，一方面可以更好地满

足栖霞建设客户在金融服务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帮助栖霞建设向客户提

供国内领先的社区金融服务，提升栖霞建设在打造社区服务方面的竞争力。 

（二）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兴业证券认为：栖霞建设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

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

的情形，上市公司发行股份所购买的资产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并能在约定

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第（五）项、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相关规定；标的公司与上



 

市公司虽分属于不同的行业，但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之间的行业关联度较高，未来

在业务、经营和客户等方面存在协同效应。 

2、法律顾问意见 

世纪同仁认为：（1）河北银行少数股权作为本次交易的标的，符合《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五）项、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

的相关规定。（2）栖霞建设所购买资产与上市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存在协同效应。 

（三）补充披露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八章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之“一、本次交

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二、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

第四十三条规定”以及“第九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本次交易对上市

公司主营业务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中，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 

 

反馈意见 2. 反馈回复材料显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成为河北银行

的第二大股东，河北银行不存在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请你公司结合本次交易

后上市公司对河北银行日常经营及重大决策的影响力，进一步补充披露本次交易

的必要性。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公司回复 

1、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对河北银行日常经营及重大决策的影响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河北银行仍不存在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制情况未发

生变化。本次交易完成后，栖霞建设对河北银行的持股比例上升至 11.12%，为

第二大股东，并成为河北银行仅有的两位持股超过 10%的股东之一，对河北银行

具有重大影响。同时，河北银行建立了以股东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为决

策机构、监事会为监督机构、管理层为执行机构的有效公司治理架构。根据《公

司法》及河北银行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后，栖霞建设作为河北银

行持股超过 10%以上股份的股东，将有权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对河北银行的

影响力增强。 



 

本次交易前，栖霞建设不拥有向河北银行派出董事的权利。本次交易完成后，

栖霞建设将持有河北银行 11.12%的股权，并拥有 1 个董事会席位。上市公司向

河北银行派驻的董事江劲松先生，通过参加董事会会议行使董事职权，从而参与

河北银行的财务和经营政策的制定过程。同时江劲松先生兼任河北银行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委员，能够参与河北银行中长期发展战略和重大投融资决策的研究，并

提出相关建议，对河北银行日常经营及重大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对河北银行日常经营及重大决策产

生重大影响。 

2、本次交易的必要性分析 

在上市公司对河北银行日常经营及重大决策的影响力方面，本次交易的必要

性如下： 

（1）简化决策流程，提高决策效率。本次交易前，栖霞集团和栖霞建设需

要分别行使作为河北银行股东对应的股东权利。在行使相应的股东权利前，栖霞

集团和栖霞建设需要分别对河北银行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作出决策，同时履行相应

的程序，程序相对繁琐。本次交易完成后，只需栖霞建设履行对河北银行股东大

会审议事项作出决策、履行相应程序即可，简化了参加河北银行股东大会和行使

股东权利的流程，提高了决策效率。 

（2）简化财务核算，客观真实地反映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一

方面，本次交易前，栖霞集团和栖霞建设需要按各自持股比例分别核算对河北银

行的股权投资；本次交易完成后，只需栖霞建设一方直接核算，栖霞集团不再需

要核算，简化了财务核算工作。另一方面，本次交易前，栖霞建设持有河北银行

的股权比例不到 5%，列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核算。由于河北银行为非上市

公司，难以取得公允价值，导致利润核算相对不够准确；本次交易完成后，栖霞

建设对河北银行日常经营及重大决策具有重大影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栖霞建设对该项长期投资将采用权益法核算，这样能够及时准确地反映对于

河北银行股权投资的收益情况，更客观真实地反映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 



 

（3）深入参与河北银行经营决策，协同发展并分享收益。栖霞建设主要从

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租赁及物业管理业务，拥有国家一级房地产开发资质。标的

公司河北银行是全国首批五家城市合作银行试点之一，也是河北省成立最早、规

模最大的城市商业银行。本次交易后，栖霞建设将对河北银行产生重大影响，可

更深入地参与河北银行的经营决策，将与其产生业务、经营及客户等方面的协同

效应，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二）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兴业证券认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对河北银行日常经营及重大决

策构成重大影响。本次交易有利于简化决策流程、提高决策效率，有利于简化财

务核算、客观真实地反映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利于栖霞建设深入

参与河北银行经营决策，协同发展并分享收益。因此，本次交易是必要的。 

（三）补充披露 

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九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七、本次交易对

决策和财务的影响”中，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 

 



 

（本页无正文，为《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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